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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主要内容按照民事案由分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、与证券有关的纠纷和与票据有关的纠纷三大类，
其下具体分为股权转让纠纷、公司财产权纠纷、公司与股东的纠纷、证券回购纠纷、存单纠纷、其他
票据纠纷、借款合同纠纷、债权债务合同纠纷八类。
     对于每个案例，不仅仅是简单的收录，而是对每个案例提炼【裁判主旨】和【关键词】，力争通过
对同类案由案件的集合、整理，为统一司法标准提供参考、为审理此类案件提供指引，以方便法官、
律师等法律实务工作者的查找和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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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《票据法》规定的各项期限的计算，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计算期间的规定。
《民法通则》第155条规定：“民法所称的‘以上’、‘以下’、‘以内’、‘届满’，包括本数；所
称的‘不满’、‘以外’，不包括本数。
”对于“以前”是否包括本数，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文规定。
如双方所提交的证据中有关一些规定、规章的表述，对“以前”的解释，既有包括本数，又有不包括
本数的理解，但通常“以前”与“以内”相近，“以后”与“以外”相近。
从民事判决通常所确定的履行期限的解释来看，在某期日前履行也包括在该期日当天履行。
因此，就本案所涉2003年8月31日前支付的约定而言，应当包括本数。
《民法通则》第154条第3款规定：“期间最后一天是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的，以休假日的次日
为期间的最后一天。
”因此，《股权转让协议书》约定的第三期转让金支付时间2003年8月31日前应当顺延至2003年9月1日
前。
魏利生称应以2003年8月30日为付款日期的主张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，不予支持。
李云龙关于付款日期包括2003年8月31日当天并应依法顺延至2003年9月1日的主张，于法有据，应予支
持。
（2）李云龙向魏利生支付第三期转让金的时间是哪一天。
魏利生在2003年9月4日收到最后一笔款项130万元后，提出该130万元不是魏利生于2003年9月1日支付的
。
按本案双方当事人已经完成的交付方式，所涉及付款人受理转账支票业务的三联单中，第一联进账单
（回单或收账通知），应当由李云龙持有，第三联进账单（收账通知）应当由魏利生持有。
仅就第三期转让金中转账70万元的第三联单亦由李云龙持有，魏利生没有获得相关票据，以及郭家堡
分社压票等情况来看，郭家堡分社存在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行为。
双方对上述事实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，一审期间双方对130万元转让金转讫时间的有关证据上存有争议
。
但该转讫时间的认定与否，并不影响对本案所争议的付款时间的认定。
关于转账支票出票时间，郭家堡分社出具的证明、中国人民银行晋中市中心支行对郭家堡分社压票行
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双方提供的有关票证、银行单据，均证实李云龙开出转账支票的日期为2003
年9月1日，转讫日为2003年9月3日。
五、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二审查明：李云龙向魏利生支付的第三期转让金为400万元，其中70
万元为李云龙以同力达电业公司名义于2003年8月30日分3次开出转账支票付给魏利生的榆次大发物资
供应站，郭家堡分社均于2003年8月30转讫，转账日期即魏利生收到日期为9月3日；200万元为李云龙
以同力达电业公司名义于2003年9月1日开出转账支票付给魏利生的榆次大发物资供应站，由山西省晋
中市城市信用社北山分理处2003年9月1日转讫，转账日期即魏利生收到日期为2003年9月3日。
双方对以转账支票支付的130万元的出票时间存有争议。
李云龙以同力达电业公司名义付给魏利生的榆次物资供应站的130万元转账支票存根及进账单第三联（
收账通知）显示为填写的出票日期为2003年9月1日。
留存的该转账支票显示填写的出票日期为2003年9月1日，郭家堡分社转讫日为2003年9月3日。
郭家堡分社证明该支票为2003年9月1日受理，但由于工作原因送到郭家堡信用社的时间延迟，2003年9
月3日才转讫。
郭家堡分社明细账显示，李云龙2003年9月1日账户上新增有200万元贷款，130万元转账时间是2003年9
月3日。
该进账单第二联（贷方凭证）显示填写日期为2003年9月1日，转讫日为2003年9月4日。
2004年4月6日，中国人民银行晋中市中心支行对郭家堡分社压票行为，以晋中银罚字[2004]第l号《行
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为：同力达电业公司2003年9月1日送交的支票，金额为130万元，该分社2003年9
月3日才提交到郭家堡信用社，2003年4日才交换到农行人收款人的账，压票l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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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。
六、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定与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认为，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三个：
（1）李云龙向魏利生支付第三期转让金是否存在逾期付款违约行为。
①合同最后的履行日期应当是哪一天；②李云龙向魏利生支付第三期转让金的时间是哪一天？
（2）魏利生是否获得对李云龙所持股权行使反购的权利。
（3）涉案争议同力达水泥公司的生产利润应归谁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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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解析(附指导案例5):公司、证券、票据纠纷》编辑推荐：《民事审判指导与
参考(2000-2009)》分类集成。
品牌奉献，独家出版。
指引法律执业操作，提升专业应用水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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